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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聊城

关注

大大三三女女生生实实习习期期煎煎药药被被烧烧伤伤
法院判定医院、学校、学生都有责任

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潘辉 向国秀 曲平

山东某科技职业学院大三学生孙倩(化名)，今年8月份在聊城市某医院实习期间，在独自煎药时被溢出的酒精烧伤，造
成头、面、颈、胸及双上肢不同程度伤残。

事发后，孙倩在这家医院接受治疗。医院为尽快将孙倩的烧伤治好，特意邀请了山东省某医院的大夫采用一种生物膜
治疗技术。不料，术后孙倩原来的伤痕不仅没有消失，还出现大面积疤痕。为此，孙倩将这家医院及学校告上了法庭。。

大三学生孙倩在实习期间
烧伤。孙倩诉称，该医院在没有
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让其独自煎
药，没有尽到指导义务；在该医
院治疗期间，术后出现大面积疤
痕，对她的工作、生活、精神造成

了很大的影响。孙倩认为该医院
的诊疗行为存在医疗过错，应承
担过错责任。

孙倩还表示，她是山东某
科技职业学院学生，学校在教
学、实习管理中也具有一定的

过错，因此她认为学校也应该
对她的烧伤承担相应的责任，
请求法院判令两方支付护理
费、后续治疗费、残疾赔偿金、
精神损害抚慰金、鉴定费等共
计182684 . 02元。

原告>>

医院和学校都有责任

医院>>

因违反操作规程导致烧伤
聊城市某医院辩称，在实

习期间，孙倩在操作时违反操
作规程，向点燃的酒精锅中倒
酒精引起火灾导致个人烧伤；
另外，医院采用生物膜技术治

疗是经过孙倩及家属的同意，
至于出现孙倩现在的疤痕增生
与其体质有关，与治疗不存在
因果关系。

山东某科技职业学院认为

校方没有任何过错，没有实施
侵权行为，事故发生在实习单
位，学校不应承担过错，且事故
发生后，出于人道主义已经给
予孙倩2300元补偿。

法院>>

学校、医院管理疏漏

但实习生也有过错

东昌府区人民法院经过审
理认为，根据相关规定，孙倩在
校外实习，是学校教学计划的
一部分，学校应指定有实践经
验、责任心强的教师担任实习
指导教师。而孙倩所在学校山
东某科技职业学院收取学生实
习费用却未履行相应职责，其
行为与孙倩的损害后果存在因
果关系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接受实习单位应选派有一
定实践经验和理论水平(一般
为中级技术职务以上)、责任心
强的人员担任实习带教工作，
对学生进行操作规程和安全教
育，对实习人员因技术问题或

操作不慎引起的生产事故，应
区别于责任事故，妥善处理。聊
城某医院亦未履行以上职责，
该院在治疗过程中存在医疗过
失，医疗过失行为与损害后果
的原因力比例为50%，聊城市
某医院对孙倩的损害后果也应
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孙倩在实习过程中因操作
不当，对损害后果亦应承担相
应的责任。

根据以上分析，东昌府区
人民法院判决：孙倩承担20%
责任，山东某科技职业学院承
担15%责任；聊城某医院承担
65%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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